Marriage, Mixed 混婚 混婚者，是指婚姻關係中男或女一個是基督徒，另一個不是，不是的一方可以是某宗教的信徒，或是一個無神論者。過去大多教會牧師不肯為這樣的婚姻主持婚禮；今天大多數教堂都不願借給這樣的男女舉行婚禮。他們的立場大多數是本於哥林多後書六14～七1而建立的；反對這立場的人便以下列理由提出質疑︰1.這段經文不是論婚姻關係；2.它很可能不是保羅寫的；3.現實不容許作這樣的堅持，因為教會是陰盛陽衰。第3項理由是真實的，困難亦不易解決，因此贊成混婚者有它現實的吸引力。但1.與2.項的理由（亦即聖經的教導）較弱，無論我們多同情混婚者的景況，也不該用不相干的理由把這段經文解釋掉，使他（她）可以心安理得。
林後六14～七1的結構與內容
任何人都會發現，林後六14～七1與它的上文下理不配合。假如我們把這段抽出來，六13與七2是連接得天衣無縫的，都是同論保羅要求哥林多人要心地寬大地接納他。問題是︰討論混婚問題所本的經文，只是林後六14～七1這一段，與它的上下文沒有直接關係，除了贊成此段不是插入的經學者外（Barrett）。簡言之，我們只處理此段的結構與內容，也是可以的。
林後六14～七1這一段是個相當完整的單元︰有一個明確的主題──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（14a）；然後藉五個反詰的問題，來說明分別為聖的重要（六14 b, c, 15a, b, 16a），因為信徒就是神的殿；緊接著，作者引用舊約經文來支持他的論點，有些地方是直接引用（16b），多數是按大意來引用（16c），甚至是重新編定舊約經文來用（18a, b）；然後附帶三個應許（六16c～d, 17c, 18）；最後是一個正面的結論──要敬畏神，得以成聖（七1）。
由上述結構分析，我們不難看見它的內容，就是14a的主題︰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；其餘部分只是藉反面（14b～16a）、正面（16b～18），和合（七1）的論證方法，申述為什麼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；附帶的三個應許（16c～d）只是加強保羅的論題。簡言之，只要對主題經節詳加分析，應可看出本段經文的意旨。
但進入主題經文的分析前，本段經文引起的一些問題仍需處理，因為它們也是贊成混婚者常用的。
它引起的問題
有人認為插入的一段經文（林後六14～七1）不是出於保羅之手，故不具約束力。
他們的意見有四項︰1.在短短六節經文內，足有九個不屬保羅書信常用的詞彙︰同負一軛、彼列、相干等；2.全段有一股極強之排他思想，不像一個已從律法釋放出來的法利賽人會說的話；3.二元論的味道太似昆蘭社團的信仰；4.七1的「身體」與「靈魂」不屬保羅的神學。好些學者是本於此而認定它是別人所寫的（Schweizer, Rensberger, Fitzmyer, Dahl, Gnilka, Betz）。
但一段經文是否出自使徒之手，並不是有沒有權柄的惟一標準；起碼從教會的傳統看，它是否屬於正典一部分才是更有力的理由。再者，上述歐陸學者的意見，為許多英美經學家反對。首先，保羅常在一段短經文用許多個陌生、只用過一次的詞語，這現象不能說明該段經文就不是出自保羅的手（Hughes），林前四7～13有六個；林後六3～10有四個；十一22～29也有四個。霍羅（Thrall）認為希臘文名詞與動詞的變化太大，單靠詞典作統計是不妥當的；她認為本段只有一個真算得上只出現過一次（「彼列」），其他都不是（另參Allo， Hughes）。第二，本段之排他思想並不如貝斯（Betz）所言；保羅非本於律法主義要求讀者與世界分別出來，而要求信徒與世界分別既是保羅神學一貫的思想（羅八9；林前六12～20），亦是成聖的基本法則；保羅不僅是排他的，也是排己的（羅六12～19；加五13～25）。第三，本段所謂之昆蘭色彩，其實從舊約到猶太教均有（Bruce, Thrall, Ku/mmel），故不能證明不是出於保羅；第四，七1的「身體」與「靈魂」，與保羅常用的「按肉體」（kata sarka / so{ma）和「按聖靈」（kata pneuma）是沒有分別的（Lietzmann, Bultmann）。
我們雖不能說上述四點能解決這段經文的作者問題，但仍然再強調，就算能證明本段非出自保羅的手，只要它列在聖經正典內，仍然是具約束力的。
鑰節的解釋
本段的鑰節在六14a︰「你們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負一軛」（me{ ginesthe heterozygountes apistois）。「原不相配」，《現代中文譯本》譯作「不要……共事」；呂振中則譯作不要與不信者「異類同軛相配偶」。從文法結構來看，它是由否定的現在命令式me{ ginesthe（直譯︰不要捲入），加一個現在分詞heterozygountes來傳遞的命令。問題是︰這個命令的範圍是什麼？
「不要同負一軛」是什麼意思呢？《現中》作「不要……共事」，很可能是避免「信與不信不能結婚」這個引起爭論的問題，但這樣譯法的問題就更大了，信徒怎可能不與不信的人共事呢？保羅不是明明禁止他們如此劃清界線嗎？不是說只有離世時才可能嗎（林前五9及下）？再說，它真正的困難是︰若然共事都不可，又怎可能結婚？
呂譯比較忠於原意︰信與不信不要「異類同軛相配偶」，他把七十士譯本兩個意思合起來翻譯。
原來，heterozygountes一詞確是源自七十士譯本的利十九19︰「不可叫你的牲畜（LXX︰牛）與異類配合。」heterozygo{是譯希伯來文的rb'，它強調的是「配偶」。七十士譯本的申二十二10更明言，「不可並用牛、驢耕地（epi to{ auto{）」，它強調的是「同軛」；呂振中把這兩個思想一齊用上了︰不要「異類同軛相配偶」。這種譯法是為現代經學者認同的，特別在信與不信是「配錯偶」的翻譯（Martin, Barrett, Bultmann）。
也有人用另一途徑來避免把本節解作信與不信不能結合，那就是問「不信者」（apistoi）是指誰？有人認為那是指保羅的敵人，即假使徒，故本段只是禁止信徒不要與保羅的敵人相配合（Rensberger, Collange），雖然他們均認為這裡的「不信者」，很可能也是指異教徒（Collange）。但這看法受到大多數經學者的反對，他們認為︰1.「不信者」在保羅作品是個專有名詞（林前六6，七12～15，十27，十四22～24），他若另有所指，必然會加以說明；2.此處之不信者若是指保羅的仇敵，他會在林後十～十三章特別指出，但他沒有（Thrall, Furnish, Martin）。故此處之「不信者」只是保羅一貫的用法，指不信耶穌是基督的人。
經文的意義
明顯地，保羅是借助舊約禁止混合的命令，來叫哥林多人與不信者分別出來，這既是大城巿如哥林多面對的真實問題，也是哥林多教會面對的嚴重危機。故保羅寫給他們的信，就不斷提出要分別出來的警告︰林前六1～6禁止信徒把訴訟帶到不義者的面前尋求解決；七12～16、39，指出信徒若再婚，只能選擇信徒，不可與不信的結合；十21禁止信徒飲鬼的杯；林後六14～七1則禁止信與不信的相結合。
保羅看婚姻是人際關係中最親密的一種，是「二人成為一體」的聯合（弗五31），因此「同負一軛」雖不僅是指婚姻的關係（Denney, Plummer），它卻必然包括這最親密的關係；或反過來說，保羅是借用舊約的反混合主義，來反對不同信仰的混婚，這是合乎邏輯的。我們不管把不能同負一軛解釋成怎樣屬乎低層次的事，像共事，若低層次的不能共事，最親密關係的二人成為一體，反而是可能的嗎？這是說不通的。婚姻是靈、魂、體的結合，教會有一個時期視婚禮為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的一種，亦是重視其神聖的一面。婚姻的確有其神聖層面的意義（Barth）。
不管現代教會的實際情況是男多於女，或女多於男，信與不信的結合，是人故意漠視親密關係中最具決定性的一項原則──人所視之為終極意義的宗教，在人最親密關係的作用；勉強結合的人只可以在身體上結合，也許精神上他們亦能共同分享某些價值，在靈性上他們就是不能結合共鳴。換句話說，他們仍然不能達到靈、魂、體的真結合，其關係不能說是美滿的，不能合乎神計畫中二人結合所應達至的深度和諧。
正視混婚的現象
以前混婚不是一個問題，因為信徒考慮與不信者結婚的個案不多；現在混婚成了教會極普遍的現象，普遍到一個地步，不少信徒認為那是自然、不需討論的。引起討論者，都是教會的保守分子，這些人把傳統及教制的意見，強加諸年輕人身上；他們認為只要互相尊重對方的看法，或二者一方肯讓步，他們就能像其他人一樣，快樂地生活在一起。
他們常這樣說︰「假如你／妳的教會不是那樣蠻不講理……」，「為什麼我們不能決定自己的幸福……」，或「只要我們相愛，沒有困難是不能克服的」。他們以為使混婚成為問題的是教會，卻不知道同負一軛所要求的，是遠比有形宗教的禁令更深層次的，而混婚的本質，正是叫他們不能應付的原因。簡言之，叫混婚觸礁的不是有形宗教的禁令，而是混婚本身牽涉的，是很個人的問題，有時甚至是信徒放棄了自己的信仰立場（不少混婚者的結局），仍然挽救不了他們的婚姻，因為昔日的信仰經驗，已經與他這個人不能分開了，外在的妥協只會加深內在的衝突。
宗教除了具有超越層次的意義外，它對人的自我亦具有深刻的塑造力︰宗教是他的意義指涉、優先次序的指標、價值意識的尺度，和希望的內容；這些元素當然會因著個人宗教經驗的深淺，而有不同的比重，但它們必然會在那裡，並且已成為一個宗教人之「自我」的一部分，是重要的構成體。當一對男女決定生活在一起，他們知道這種「一起」是包括了雙方的強與弱、成與敗、希望與恐懼，他（她）亦希望對方能這樣整體接納他（她），不必像戀愛的時候，只敢把好的一面擺出來。二人若是屬於同一的信仰，共同的信仰便成了他們解決問題的共同基礎，不需永遠只讓強的一方決定解決問題的方案。二人若有不同的信仰，這個共同基礎是非常難以建立的。也許這是為什麼歷來在不同地方做的調查都顯示，混婚的離婚率高於同信仰者的離婚率；近年美國一些數字更顯出，混婚比兩個都不是基督徒的離婚率更高。
好些人以為，混婚的困難常是為宗教問題爭吵，只要二人約法三章，不討論宗教問題，又容許對方有充分的自由參加或不參加宗教活動，問題就不會發生了。熱戀中人更滿有把握，深信他們熾熱的愛情能勝過這些攔阻，不肯承認真正的問題不在那裡；而每一對在離婚法庭互相對罵的男女，亦曾有過雙方深信戰無不克的熾熱愛情。保持緘默永遠不是解決婚姻問題的辦法，一直妥協下去也不是。
我們絕不是說，信耶穌的人做的事永遠都對，而不信的一方做的事永遠都錯，絕不如此。但問題豈不是正在這裡嗎？什麼是對的和錯的呢？決定對錯的標準，豈不正是與他（她）過去的成長經歷、現今的世界觀，和將來的希望有密切的關係？而信徒的宗教經驗，肯定對一個人的過去、現在與將來，具有決定性的塑造力量。舉例，婚後的避孕就是一個具體的問題，與之相連的還有墮胎，不同的信仰立場會有嚴重分歧的看法（試想一個天主教徒與基督徒的婚姻），尤其是現今不再只是一個爭議的論題，而是牽涉到自己的骨肉，進而是對人之本性與命運的了解，其嚴重程度都不是熱戀中人願意承認，到了必須承擔時又常是求助無門的。
引致混婚增加的因素
教會女多男少常被看為混婚增加的主因，這是不真實的。一方面說，沒有人因為點算人頭後預測輪不到自己才在教外找對象；另方面，此說若成立，男信徒應沒有混婚的現象，實情當然不是如此。支持此說的，只是想把責任諉過於客觀條件，不知道混婚的成因與後果遠比這一點廣闊，其性質也是非個人的；不把握它的成因，只會混淆了問題的性質。
促成混婚上升的原因，包括宗教、文化、環境和心理的因素在內，我們試把它歸納為三項處理。
A.宗教因素。陰盛陽衰固然是其中一個因素，除此之外還有︰1.教會教導權柄的衰落，造成信徒對持守信仰原則的熱誠降低。2.科學的發達促使宗教流於膚淺，人仍然熱中參與宗教活動，只要宗教不妨礙個人的利益。宗教的委身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，它只是較具道德的人值得表揚的行徑。在一個科學愈發達的社會，神就變得愈遙遠，也愈不真實，他們認為自然科學能夠解決世界的問題，而社會科學（心理學、社會學等）則是解決人的問題，神只是教會講台的一個課題。3.教會形象的低降，造成人對教會有不同的要求；對很多人來說，教會是一個星期日才營業的鄉村俱樂部，是人可以認識別人、找點節目，又讓宗教氣氛洗滌一週俗氣的地方。教會近年不斷對世俗主義妥協，更加深信徒輕忽信仰的要求。
B.文化因素。1.家庭維繫力的鬆弛，造成年輕人愈來愈看婚姻純為二人之間的事，昔日婚姻講究同背景（包括經濟、學歷和信仰）的門當戶對已不存在。子女結婚，父母只是被通知，不是被諮詢的對象，更是日漸普遍；社會科學家稱這種家庭是「開放的家庭」（open family）。2.男女求學與就業機會均等，增加雙方面的接觸機會，間接亦促進了「開放的婚姻」（open marriage）；從一而終的思想不斷受離婚高漲之消息的挑戰，現代人從不相信婚姻制度，到視婚姻為一種嘗試，不是一個結論，都會減輕不能同負一軛的警告力量。3.個人的自由與創意被單方面地強調，加上人在開放的社會，二十來歲便能在自己的專業上出人頭地。這種職業上的成就感，易於令人輕視人生較深層次的問題；由個人成就而誘發的個人主義，叫人更不相信自己不能勝過信仰不同所產生的困難。4.上述三項因素相加起來，令年輕人與教外異性的往還自信陡增，他（她）們開始時不相信這種交往會結出愛果情花，到真的戀愛了，又不相信自己不能應付隨之而來的問題，混婚就成了必然的結果。
C.心理因素。這項因素相當複雜，幾乎每宗混婚均有他們獨特的心理成因，但較常見的是︰1.舊有行為模式及評價標準崩析，使年輕一代混淆了自由行動與正確行動的分野，進而削弱為行動負責任的心。2.研究婚姻問題的社會學家指出，混婚常是一種「逃避」的行為，逃避專橫的雙親、宗教的制約，及文化和社會的要求。這種逃避行為有時亦是一種報復的行動，目的是要傷害曾施制約者。3.與同圈子的人（家庭、教會）關係弄僵了，以為另一圈子的人會給他較好的際遇。4.另圈子的人不同的語言及作樂方式， 會帶來新鮮感，而新鮮感又被等同為吸引力，到新鮮感變作平凡時，不少人已走上混婚的不歸路。5.個人的快樂被視為婚姻惟一具決定性的力量，人要求並攫取快樂，視之為必然的權利，其他條件與要求若非不存在，就是處於極低的先後次序。6.結婚的年齡可能愈來愈遲（學歷水準愈高，愈遲）；戀愛，甚至性經驗的年齡卻愈來愈早（學歷水準愈低，愈早）。過早的戀愛與性關係帶來的現實問題，不僅是越過他（她）那年紀的經驗能應付，亦令他（她）無暇理會看來較抽象的宗教禁令。
我們必須強調，上述三類成因絕不算完備，因為混婚者的成因幾乎是各有不同；個別地正視尋求輔助者的背景，才是真正解決問題之道。
一些建議
大多數社會學家承認，宗教能給人千百種人生經驗一個組織網絡和解釋系統，進而獲得人生意義。人從家庭中汲取的宗教價值，更能使年輕一代以平靜和自信面對外面紛擾的世界。但因著教會形像日漸低落，家庭維繫力日漸鬆弛，而道德價值日漸多元化等因素，混婚個案必然會趨升。下面一些建議可作參考。
A.家長與牧長。與一般印象相違的是，家庭與神職人員在年輕人的心目中，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其親密關係與具權威的地位，是不易被別的取代的，只有當家長和牧長失職，他們才退而求其次。特別對第二代信徒來說，一個關心的家長，一個具同情心的牧長，仍然是年輕人遇到人生困難時，第一個會想到的求助對象。家長與牧長可以對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採取嚴謹的立場，當年輕人愛上教外人而向他求助時，必須以同情心及聆聽的態度來獲得求助者的信任，好讓輔導的關係能維持下去。
輔導者有兩個角色是必須履行的︰1.公正不偏地分析他們的問題，並指出不同抉擇的後果；2.倘若混婚者是屬兩個不同的信仰，輔導者應分別指出二信仰在這方面的要求，和有關的問題可能引起的衝突（如上述天主教對避孕、墮胎的不同看法，雖然天主教會不反對自己教友與更正教信徒結婚），讓他們多一個考慮的角度。輔導員的角色，是要信徒敢於面對問題，不是從妥協主義找廉價出路。無論我們怎樣解釋林後六14～七1，低層次的不能同負一軛，無論怎樣都不能推展到二人成為一體的高層次結合。
在輔導過程，下列四點要留意︰1.詳詢二人的宗教背景，找出宗教經驗與他們之自我的關係，讓他們認識及面對這事實；2.強調忠於信仰的要求是無可選擇的；3.面對著你的是一對真實的人，不是書本的辯論題目；4.提出可行的方案，讓雙方暫處冷靜期，重新思考將來的關係。
B.對已陷於混婚關係者︰1.必須承認混婚是違反聖經的明訓，迂迴曲折地解釋有關經文，對除去個人內咎是一無助益的。但新約同樣反對離婚（Divorce{\LinkToBook:TopicID=368,Name=Divorce}）*，因此別想以一個錯誤代替另一個錯誤，積極地解決當前的困難才是達致幸福的途徑。2.坦誠又公開地討論宗教問題，也許在開始時會引起不快，卻能防止內心的不滿及挫折藉另一途徑加倍的宣洩出來；只要在適當的時候，用溫柔的方法，夫妻二人討論彼此的宗教問題，也不是必然引起磨擦的。3.聖經強調好行為能引發不信者好奇，垂詢信仰的原委；信主一方可藉好見證，邀請對方參加教會的活動，進而請牧長約見他（她）談道。4.請對方閱讀與他（她）文化程度相若的福音作品，切忌介紹他（她）看低於他（她）文化程度的文字，加深他（她）輕看教會之心；有關書目可請牧長或書局介紹。至終說來，引導對方信主是惟一能解決混婚困難的方法；自己放棄信仰則肯定是另一悲劇。
結論
熱戀中人的世界是只有一個人，不是兩個人，他（她）連自己也忘掉了，只有對方。到這種戀情為婚姻固定下來，他（她）是絕無選擇地要重回現實世界；羅密歐與朱麗葉若是真實人物，又能結婚以終，也必定走著同一的道路。婚後他（她）要重建昔日叫他（她）感到最有意義的關係；混婚者常是在這個階段，才發現宗教賦予他（她）的人生哲學和行為標準，原來已成為他（她）自我的一部分，是無從分割的。二人若有相同的宗教背景，婚姻關係就可以自然地發展下去；不然的話，一方若是以宗教信仰為他（她）人生之企盼和價值，而另一方則對宗教冷淡甚至反對，他（她）就會覺得對方是反對他（她）這個人；更悲哀的是，反對他（她）的是他（她）最愛的人，混婚的苦果就愈加苦澀了。
這樣說來，「信與不信不能同負一軛」，就不僅是一個命令，也是一個結論了。
另參︰離婚（Divorce{\LinkToBook:TopicID=368,Name=Divorce}）；

性慾（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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